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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炼化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（P+C）的公告 

 

    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总

承包人”）与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计院（以下简称“吉林设

计院”或“发包人”）在吉林市签署了《炼化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（P+C）》（以下简

称“合同”，对应工程名称为：中国石油云南 1000 万吨/年连续重整-芳烃联合装置

加热炉第二标段项目。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：中

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发布了该项目的

中标公告（公告编号 2013-041））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43,466,374.71 元。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发包人：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计院 

法定代表人：朴龙焕 

执照号码：220200000024048 

经营地址：昌邑区通潭大路吉化经贸中心 A 座 3-13 层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7 月 10 日 

经营范围：石油化工、建筑、管道、消防、防腐保温、钢结构工程及其辅助

配套公用工程设计、施工、技术咨询、勘察；（以上项目按公司交办的任务凭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质证书经营）；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及转让；计算机系统集成、软件开发。 

公司与吉林设计院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，公司未与吉林设计院发生类似业务。 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：吉林设计院为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下

设的分公司，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资金实力雄厚，信用优良，具

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签署日期：2013 年 12 月 31 日 

（二）合同生效：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

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 

（三）合同总价：人民币 43,466,374.71 元（含税价）。其中设备、材料采

购费用为人民币 40,233,869.61 元，施工费为 3,232,505.1 元。 

（四）合同期限：合同订立之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。 

（五）总承包范围：连续重整装置加热炉第二标段：脱戊烷塔重沸炉

（1220-F—0205）、预加氢进料加热炉（1210-F—0101）、汽提塔重沸炉

（1210-F—0102）、石脑油分馏塔重沸炉（1210-F—0103）、石脑油分馏塔重沸

炉（1230-F—0401）及联合余热回收系统的模块化制造、运输至现场，现场安

装及技术服务、开车及人员培训服务，竣工验收资料等全部内容。本合同模式为

P+C。 

（六）付款方式： 

发包人分别支付总承包人有关合同设备材料款项和施工安装款项。 

1、设备材料款的支付 

（1）合同生效后，总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请款文件，发包人确认无误 30

天内向总承包人支付设备材料费总额 20%的设备材料费。 

（2）发包人根据总承包人工作进度，在约定时点分别支付设备材料费总额



20%、30%、20%的进度款。 

（3）质量保证期（发包人向总承包人签发“最终接收证书”之日起持续 12 个

月）满后，发包人向总承包人支付设备材料费总额 10%的质保金。 

2、施工安装款项支付 

（1）合同生效后，发包人在收到总承包人提交的等额收据后 45 个工作日

内支付施工费价款 10%的预付款。 

（2）进度款根据实际完成工程量按月核定，总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当月核

定金额 100%的发票后，发包人根据核定的工程进度款按 85%的比例支付给总承

包人，累计支付至合同额 85%时停止支付。 

（3）工程交接验收合格办理结算，支付至合同额的 90%。 

（4）交付归档资料符合发包人管理要求后，支付合同结算价的 5%，其余

5%的工程款作为保证金，质保期满后 30 日内支付扣除缺陷修补及索赔费用剩余

部分金额。 

四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43,466,374.71 元，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

总收入的 9.56%，本项目的顺利履行对公司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的经营业绩

有一定的影响。 

（二）本项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

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针对《炼化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（P+C）》，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

但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、政治、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

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。 

（二）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

《炼化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（P+C）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 月 2 日 




